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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1年9月16日、1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

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或现场问询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股票价格异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公司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1年9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股价异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48）。 公司董事会提醒

广大投资者注意市场交易风险，谨慎决策，理性投资。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4.公司董事会再次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瀚新材”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688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全

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000万股，其中网上发行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于2021年9月17日

（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新瀚新材” 股票2,000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 ,738 ,284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71 ,626 ,354 ,500股，配号总数为343,252,709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

止号码为000343252709。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16532219%，网上投

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8,581.31773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9月22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

于2021年9月2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9月23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1年9月23日（T+2日）公告的《江

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

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并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9月23日（T+2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2日

特别提示

杭州星华反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华反光”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

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1〕2823 号文予以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500 万

股，其中网上发行 1,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发行人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星华反光” 股票 1,500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703,395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43,805,259,000 股 ， 配号总数 为 287,610,518 个 ，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287610518。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为 0.0104307729%，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9,587.01727 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T+1 日）上

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

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杭州星华反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

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9 月 23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

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

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杭州星华反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22

日

杭州星华反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大地海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大地海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海洋”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2,100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

2359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大地海洋” ，股票代码为“301068”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1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13.98元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

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10万股，

占发行总数量的1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0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354.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1.6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35.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28.33%。

根据《杭州大地海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2,346.46265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股份的20%（即378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76.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1.67%；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913.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8.33%。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

为0.0138167700%，有效申购倍数为7,237.58155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9月16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为2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05万股将回拨至

网下发行。

截至2021年9月8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

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国金证券大地海洋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100,000 29,358,000 12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123,20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27,542,461.8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79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164,838.18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759,36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36,435,936.6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634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78,763.32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股

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兴航1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626 8,751.48 0 626

2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人生3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626 8,751.48 0 626

3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4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626 8,751.48 0 626

4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5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626 8,751.48 0 626

5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茂典复利6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626 8,751.48 0 626

6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启程83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626 8,751.48 0 626

7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英9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626 8,751.48 0 626

8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英16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626 8,751.48 0 626

9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选1号私募

投资基金

626 8,751.48 0 626

合计 5,634 78,763.32 0 5,634

二、网下比例限售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9,759,366股，其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

为979,727股，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10.0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5,634股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其中567股的限售期为 6�个月，约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10.06%。 本次

网下发行共有980,294股的限售期为6个月，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4%，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

的4.67%。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7,425股，包销金额为243,601.5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0.08%，占扣除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0.09%。

2021年9月2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配售资金、网下、网上发行募集

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不含税）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8826138、021-68826809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大地海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2日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重要提示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尔泰”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8,29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 291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泰长财证券” 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8,297.00万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10.46元/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978.2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318.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

根据《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

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522.10710倍，高于150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29.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467.3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99118315%。

关于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9月22日（T+2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

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9月2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本公告

披露的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

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

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

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

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9月16日（T日）15:00结束。 经核查确认，初步

询价时提交了有效报价的投资者中， 有2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

参与网下申购；其余初步询价阶段提交了有效报价的3,68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4,121个

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申购，申购数量为31,850,720万股。

27家投资者管理的27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具体名单

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 配售对象编码

拟申购数

量（万

股）

1 上海文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文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文多

稳健一期基金

I062520001 2,400.00

2 浙江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I066760001 2,400.00

3 道恩集团有限公司 道恩集团有限公司 I068160001 2,400.00

4 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I070100001 2,400.00

5 上海悬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悬铃C号2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I073250005 2,400.00

6 澳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澳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I074470001 2,400.00

7 李慧 李慧 P005780001 2,400.00

8 吴强华 吴强华 P049270001 2,400.00

9 冯华 冯华 P059790001 2,400.00

10 冯毅 冯毅 P062570001 2,400.00

11 余惠忠 余惠忠 P067840001 2,400.00

12 车成聚 车成聚 P071530001 2,400.00

13 孟岩 孟岩 P094510001 2,400.00

14 丘国强 丘国强 P151690001 2,400.00

15 阮晋 阮晋 P326350001 2,400.00

16 张丽冰 张丽冰 P347500001 2,400.00

17 郭祥彬 郭祥彬 P378450001 2,400.00

18 刘建华 刘建华 P447910001 2,400.00

19 陈志江 陈志江 P483090001 2,400.00

20 齐广田 齐广田 P502670001 2,400.00

21 屈振胜 屈振胜 P513940001 2,400.00

22 张树林 张树林 P515290001 2,400.00

23 王光坤 王光坤 P538100001 2,400.00

24 陈立英 陈立英 P550700001 2,400.00

25 邓燕珊 邓燕珊 P556860001 2,400.00

26 聂腾云 聂腾云 P586080001 2,400.00

27 魏蕾 魏蕾 P588410001 2,400.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2021年9月8日（T-6日）公布的《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

则，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31,850,720万股， 其中公募基金、 养老金和社保基金

（A类投资者） 的有效申购数量为 8,601,020� 万股， 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27.00%；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B类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为 5,133,680�万股，占本次

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16.12%；其他投资者（C类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为 18,116,

02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56.88%。

各类投资者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数量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回拨后网下发

行数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

基金（A类）

8,601,020 27.00 4,441,070 53.53% 0.00516342

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B

类）

5,133,680 16.12 1,516,560 18.28% 0.00295414

其他投资者（C类） 18,116,020 56.88 2,339,370 28.20% 0.00129133

合计 31,850,720 100.00 8,297,0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1,234股

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

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 “附表： 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

表” 。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56673705、010-56673787

联系人：恒泰长财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9月22日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尔泰”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8,29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 291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关于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9月

2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9月22日（T+2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作无效处理的股份由

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主承

销商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21年9月17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

主持了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

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7621、2621

末“5”位数 60215、80215、00215、20215、40215、12744、37744、62744、87744

末“6”位数 384786、584786、784786、984786、184786、759477、009477、259477、509477

末“7”位数 7812499

末“8”位数 46939849

末“9”位数 477092739、204996626、106995017、080153681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

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49,346个，每

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9月22日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新材”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6,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626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 ），西南证券和国

都证券统称为 “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凯盛新材” ， 股票代码为

“301069”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

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17元/

股，发行数量为6,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3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4,860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81%；网上发行数量为1,1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9%。

根据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601.95746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20%（1,2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6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3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39%。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193608736%。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9月16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3,367,20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20,808,439.51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2,79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69,560.49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6,577,78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9,107,158.79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2,213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4,841.21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选1号私募投资

基金

2,482 12,831.94 2,482

2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英16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357 12,185.69 2,357

3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精英9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2,482 12,831.94 2,482

4

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博益安盈启程83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482 12,831.94 2,482

5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茂典复利4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482 12,831.94 2,482

6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茂典复利5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482 12,831.94 2,482

7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茂典复利6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482 12,831.94 2,482

8

上海茂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茂典复利人生3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2,482 12,831.94 2,482

9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兴航1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2,482 12,831.94 2,482

合计 22,213 114,841.21 22,213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36,577,787股，其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

月的股份数量为3,663,126股，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10.01%；网下投资者

放弃认购股数22,213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其中2,222股的限售期为6个月，约

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10.00%。本次网下发行共有3,665,348股的限售期为6个月，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1%，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6.11%。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总计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55,010股，包销金额为284,401.70元，包销比例为0.0917%。

2021年9月2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

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具

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8091904、010-8809192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2日

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

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开勒股份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０７０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６

，

４５５．５２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１

，

６１８．００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春东路

４２０

号

２

号楼

联系人：金媛

电话：

０２１－５７６８５１０７

传真：

０２１－５７６８５０２５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卞加振、张仲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２４

层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５００

发行人：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22

日


